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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护士执业注册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陇川县行政区域内取得相关资质的卫生技术人员的许可申请。
二、审批条件

（一）新办（首次）、增项的准予批准条件：

1.医师：凡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均可申请医师执业注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1）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2）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3）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4）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的；（5）重新申请注册，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机构或组织考核不合格的；（6）卫生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2.护士：（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3）通过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4）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应当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日起3年内提出； 逾期提出申请的，除应当具备前款第（1）项、第（2）项和第（4）项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在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

（二）依申请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

1.医师：执业地点变更需取得双方医疗机构的同意；执业类别、科目变更需取得相应类别资质或两年以上上级医疗机构培训合格证明。

2.护士：执业地点变更需取得双方医疗机构的同意。

（三）补证的准予批准条件：

申请人应在州级以上媒体（如《德宏团结报》），刊登《医师执业许可证》、《护士执业许可证》遗失公告。
（四）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

1.被医疗机构辞退，予以注销；

2.退休、退职、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予以注销；

3.受刑事处罚或者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的，予以注销；

4.中止医师执业活动满二年、暂停执业活动期满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予以注销；

5.申请人申请注销。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陇川县章凤镇卫国路（老公安局办公楼）
办事窗口：陇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

四、申请材料

医师、护士执业注册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医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原件
	纸

质
	1
	√
	
	
	
	

	2
	2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1张（3.5×5.0厘米，与医师、护士资格考试报名时同一照片）
	原件
	纸

质
	1
	√
	
	
	√
	

	3
	《医师资格证书》、护士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省外发放的《医师资格证书》需提交发证机关的书面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4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县人民医院）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云南省医师、护士注册健康体检表》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5
	身份证复印件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6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
	

	7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完整复印件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8
	所提供材料属实的保证书
	原件
	纸

质
	1
	√
	√
	√
	√
	

	9
	卫生监督部门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纸

质
	1
	
	√
	√
	
	

	10
	变更申请审核表
	原件和复印件
	纸

质
	1
	
	
	√
	
	

	11
	补证申请及其证明材料
	原件和复印件
	纸

质
	1
	
	
	
	√
	

	12
	注销申请书
	原件
	纸

质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陇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卫生窗口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692-7998127，监督电话 0692-7172020

咨询及投诉地址：陇川县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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